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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屆觀塘區議會屬下房屋事務委員會 

第十三次會議 

2017年 11月 21日（星期二） 

有關改善大廈管理的建議 

 
關注範疇 委員的綜合意見 

A. 改善委任代表

文書  

多名委員認為規定每人最多持有不多於業主

人數 5%的委任代表文書的建議在實際操作

上有一定難度。被委任者往往難以監察委任

代表文書數量何時超出 5%的上限，同時亦難

以說服有關委任者授權他人作代表。  

 

有委員則認為持有業主人數 5%的委任代表

文書的上限太高，已足以讓被委任者操控會

議的決定，建議民政事務總署 (民政總署 )收

緊上限。  

 

有委員建議應延長張貼送交了委任代表文書

的單位的清單的時間，由民政總署建議的會

議前 24 小時增至 48 小時。  

 

有委員認為必須進一步確保委任代表文書的

真確性，建議規定業主一併提交聲明文件及

身份證副本。  

 

B. 提高業主大會

法定人數及出

席率  

多名委員認為把通過「大型維修工程」決議

的業主大會法定人數由 10%提高至 20%及規

定至少 10%的業主須親自出席業主大會的建

議未能適用於全部大廈及屋苑。由於一些大

型屋苑戶數眾多，法團難以鼓勵大量業主親

自出席會議，當中亦欠缺能容納大量業主的

會議場地。若把法定人數要求提高，流會的

可能性亦會大大增加，建議民政總署慎重考

慮有關建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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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民政事務處職

員的角色  

有委員表示民政事務處（民政處）委派兼職

職員出席業主大會，未能提供有用意見或充

分協助業主大會順利進行，建議民政處應委

派聯絡主任或其他專責人員出席，尤其當會

議涉及「大型維修工程」決議。  

 

有委員亦建議賦予民政處職員作出裁決的權

力，以處理會議上出現的爭議或明顯的違規。 

 

D. 訂立業主大會

會議的議決冷

靜期  

有委員建議訂立業主大會會議的議決冷靜

期，尤其在業主大會上通過「大型維修工程」

決議及與承建商簽約之間，讓未有出席會議

的業主亦能得悉決議。期間，若法團收到一

定數目的反動議，則須率先處理。  

 

E. 其他相關建議  有委員建議應訂立相關指引，針對需要召開

緊急會議及決議的情況。  

 

有委員反映有法團主席不依循須應 5%業主

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規定，建議民政總署制

定相關措施及罰則，以協助解決法團沒有履

行職務的問題。  

 
 

 


